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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港口位置及区域

第一条 地理位置

汕头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广东省东南部，东经 116°14′40″至 11

7°19′35″；北纬 23°02′33″至 23°38′58″。汕头市在历史上就是

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汕头港则是粤东地区的海上门户，是我

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和交通枢纽，史称“粤东之门户，华南之

要冲”。

汕头港东北距厦门 130 海里，西南距香港 187 海里，距广州 276 海里，

东距台湾高雄 214 海里。

第二条 自然条件

关于汕头湾内（老港区、珠池港区、马山港区和榕江港区）和外海（广

澳港区、海门港区和南澳港区）两个区域的自然条件，现分述如下：

（一）汕头湾港区

1. 气象

1) 气温

年平均气温: 21.3℃

极端最高气温: 37.9℃

极端最低气温: 0.4℃

2) 降水

年平均降水量: 1554.9mm

日最大降水量: 297.4mm

日降水量≥80mm平均每年出现 2.8天

降雨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5～8月，其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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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雾

年平均 21.4个雾日，每年的 2～5月出现次数较多。

4) 相对湿度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2%。

5）风况

该地区常风向为 ENE，其出现频率为 16.44%；次常风向为 E，其出现

频率为 12.76%。强风向为 E。

2. 水文

1) 潮汐

汕头湾港区潮汐性质属不正规半日潮型，潮汐不等现象较明显。

潮位特征值表
表 1-1

项目 水位（m） 项目 水位（m） 项目 水位（m）

历年最高潮位 4.65 平均低潮 0.87 极端高水位 4.31

历年最低潮位 -0.29 平均潮差 1.03 极端低水位 -0.46

平均海平面 1.37 设计高水位 2.28

平均高潮 1.90 设计低水位 0.32

2) 波浪

汕头湾口面向南海,湾口附近有妈屿、鹿屿、表角等岛形成天然屏障，

加之口门外建有导流拦沙堤，外海波浪对港内泊稳的影响甚小。

3) 海流

汕头湾潮流性质属不正规半日潮流型。湾内狭长水道的深泓线附近，

一般为最大流速的分布区，如鹿屿水道的最大落潮流速可达 2.0～3.0m/秒。

3. 泥沙运动

汕头湾泥沙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陆域迳流来沙和海域来沙，但以迳

流来沙为主。湾内迳流主要为榕江和韩江的支流梅溪，湾口外有韩江另一

支流新津河，其中梅溪为湾内淤积的主要沙源。汕头湾内的淤积以细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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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为主，运移形态为悬移质输运。湾内的水体以潮水为主，湾内泥沙运

动的主要动力因素为涨落潮流。

4. 工程地质

本区域地质情况，基本是上部沉积了较厚的淤泥、淤泥质土、砂性土

等，基底为比较坚硬的花岗岩强风化层。陆域基本在浅滩填筑而成,需作软

基处理。

5. 地震

地震基本烈度为 8度。

（二）外海港区

1. 气象

1) 气温

年平均气温： 21.5℃

极端最高气温： 36.2℃

极端最低气温： 1.8℃

2) 降水

年平均降水量： 1530.2mm

历年年最大降水量： 2510.2mm

一日最大降水量： 306.4mm

年平均降水日数： 117.2天

日降水量≥80mm日数年平均：3.7天

每年雨季为 5～8月，其降水量约为年降水量的 67%。

3) 雾

年平均 21.4个雾日，各月均有出现， 2～5月出现次数较多。

4) 相对湿度

年平均湿度为 82％，冬季为 78％，夏季为 85％～87％。

5)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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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常风向为 ENE，出现频率 21.9%；次常风向 NE，频率 14.5%；

强风向为 ENE，最大风速 8级以上，次强风向 NE。

附图 1-1 广澳/海门港区风玫瑰图

6）台风

汕头近岸受台风影响明显，平均每年有 8次，中等影响程度以上的（降

雨量超过 100mm，海面风力 8级～10级）2～3次。

2. 水文

1) 潮位

汕头地区的潮汐性质均属不正规半日潮，以下潮位值均以当地理论最

低潮面起算。

汕头港各港区潮位特征值表
单位：m 表 1-2

港区

项目
广澳 海门 南澳

平均海平面 1.24 1.03 1.50

平均高潮 1.68 1.46 2.16

平均低潮 0.83 0.68 0.88

平均潮差 0.86 0.78 1.29

设计高水位 2.05 1.83 2.54

设计低水位 0.33 0.1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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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

项目
广澳 海门 南澳

极端高水位 4.08 3.43 4.13

极端低水位 -0.41 -0.52 -0.65

2) 波浪

根据各测站实测波况统计，各港区波况详见表 1-3。

汕头港各港区波浪特征值表
表 1-3

测站

项目
表角、遮浪 云澳

常浪向 NE～SSE ENE/NE

频率（%） 70以上 22.85/21.88

强浪向 SE NE

实测最大波高（m） 7.1 7.7

对应波周期 T（s） 7.8 8.0

统计年限 1985年 1973～1975年

代表港区 广澳/海门 南澳

附图 1-2 广澳/海门港区波浪玫瑰图

3) 海流

外海海域属规则半日潮流海区，潮流基本呈往复流。潮流主流向为 S

E—NW，湾口流速大于湾内。各港区主要水域实测值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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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区实测最大流速统计表
表 1-4

项目

位置

涨 潮 落 潮

流向（°） 流速（cm/s） 流向（°） 流速（cm/s）

广澳港区 120 82 298 58

海门港区 50～180 30 210 30

南澳港区 350 70 170 65

3. 地形、地貌及泥沙运动

1) 地形、地貌

汕头沿岸主要分布有广澳湾和海门湾，面向东南开敞，海湾的两侧为

岬角基岩海岸。湾内有达濠溪（接榕江/韩江）和练江注入，形成了面积较

大的冲海积平原和沙坝泻湖平原。沿岸沙滩分布较广，宽数十至数百米不

等，坡度一般 3°～5°。海底地形平缓开阔，坡度约 1/1000 左右，但在

岬角基岩岸段，地形较复杂，局部有岩礁分布。

2) 泥沙运动

泥沙来源主要有陆域来沙、河流来沙、海岸侵蚀来沙和海域来沙几个

途径。汕头港沿岸泥沙来源很少，泥沙运动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对港口建

设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4. 工程地质

本区域地质情况，基本是上部沉积了较厚的淤泥、淤泥质土、砂性土

等，基底为比较坚硬的花岗岩强风化层，除岬角附近基岩埋深较浅处采用

重力式码头外，其他位置可采用桩基码头方案。陆域基本在浅滩填筑而成，

需作软基处理。

5. 地震

地震基本烈度为 8度。



汕头港口章程

— 10 —

第二章 港口集疏运体系

第三条 集疏运网络

汕头港腹地交通运输较为发达，目前已经基本形成由铁路、公路、水

运、民航等运输方式构成的综合交通体系,对外交通便利。汕头港疏港系统

主要由公路、铁路组成，第一层次是经由高速公路以及国省干线公路和铁

路连接经济腹地的疏港大通道；第二层次是由港口作业区连接第一层次疏

港大通道的公路和疏港铁路。

第四条 水运

汕头港提供内外贸运输、国际中转、内贸中转等综合服务。

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四通八达，以东西为主、南北为辅重点辐射东南

亚、欧美市场，基本覆盖“海丝”沿线国家。

外贸内支线航运网络覆盖香港、深圳、厦门、揭阳等地。

内贸集装箱主要开辟了通往天津、日照、营口、太仓、上海、钦州、

连云港等班轮。

第五条 公路

汕头港主要通过沈海高速、汕湛高速、甬莞高速、汕昆高速、潮汕环

线高速、揭惠高速、国道 228 、国道 324、省道 507等连接省内、外腹地。

第六条 铁路

汕头港主要通过广梅汕铁路、瑞梅铁路、梅坎铁路、京九铁路等连接

省内、外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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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航空

潮汕国际机场位于揭阳市榕城区，距离汕头市区约 37 公里，为 4E

级国际机场、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重要的干线机场、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空中节点，通航新加坡、曼谷、吉隆坡、暹粒、金边、西哈

努克等城市和地区。

第八条 多式联运

汕头港依托广澳港区、海门港区、汕头广澳集装箱物流中心以及汕头

北站，已初步构建海铁联运体系，并随着广澳港区和海门港区疏港铁路的

陆续建设与开通，逐步向内陆经济腹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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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港口设施

第九条 进出港航道

海域航道：汕头港主航道（外航道和榕江出海航道）、广澳港区航道

和海门港区航道等。

内河航道：濠江航道、榕江航道、练江航道和韩江航道等，航道等级

相对较低。

航道等级和条件以当地航道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第十条 锚地

汕头全港锚地：汕头湾锚地、1#锚地、2#锚地、3#锚地、4#锚地、5#

锚地、6#锚地、7#锚地、11#锚地、12#锚地、13#锚地、14#锚地、龟西 1

#锚地、龟西 2#锚地、龟西 3#锚地、龟西 4#锚地、龟西 5#锚地、汕头港

区第一引航锚地、汕头港区第二引航锚地、广澳港区第一引航锚地、广澳

港区第二引航锚地、潮阳港区 1号、潮阳港区 2号、南澳港区 1号、南澳

港区 2号。

第十一条 码头设施

至 2022年底，汕头港全港共有 500吨级以上泊位 35个，万吨级深水

泊位 14个，码头通过能力 4202万吨，集装箱 198万标箱。

汕头港分港区码头泊位统计表
表 3-1

港区名称

生产性

泊位数

(个)

码头长

度

(m)

泊位等级（DWT）

主要

用途
备注5万吨

级

以上

5万吨级

-1万吨

级

1万 t级
-5000
吨级

5000
吨级

-500吨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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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名称

生产性

泊位数

(个)

码头长

度

(m)

泊位等级（DWT）

主要

用途
备注5万吨

级

以上

5万吨级

-1万吨

级

1万 t级
-5000
吨级

5000
吨级

-500吨
级

全港合计 35 5983 5 9 8 13

老港区 1 100 1

1 100 1 液体化工

珠池港区 2 460 2

2 460 2 集装箱

马山港区 5 626 2 1 2

3 484 1 1 1 煤炭

1 32 1 重件

1 110 1 水泥

广澳港区 10 2528 3 5 1 1

3 1016 2 1 集装箱 广澳 1#泊位靠泊 2
万吨级船舶（与广澳

2#、3#泊位联合作

业，可满足 3万吨级

集装箱船和3.5万吨

级散货船靠泊、可有

条件减载靠泊 5万
吨级散货船和集装

箱船）,多用途泊位；

广澳 2#、3#泊位：2
万吨级多用途和通

用泊位各一个（可靠

泊 5万吨级集装箱

船舶、按限定的靠泊

条件减载靠泊 7万
吨级集装箱船舶）。

3 731 1 1 1 液化石油气

2 458 2 多用途

2 323 1 1 通用

榕江港区 5 372 1 4

4 322 1 3 成品油

1 50 1 通用

南澳港区 7 94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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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名称

生产性

泊位数

(个)

码头长

度

(m)

泊位等级（DWT）

主要

用途
备注5万吨

级

以上

5万吨级

-1万吨

级

1万 t级
-5000
吨级

5000
吨级

-500吨
级

6 835 4 2 通用

1 107 1 军地两用

海门港区 5 955 2 3

1 30 1 成品油

2 627 2 煤炭

2 298 2 通用

第十二条 主要机械设备

1. 装卸设备：至 2022年底，汕头港有门座起重机 5台，桥式起重机

14台，门式起重机 32台。

2. 拖带能力：至 2022年底，汕头港内日常配置拖轮 8艘，单船最大

马力为 6000匹，能满足船舶进出港靠离泊作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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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港口管理组织及相关机构

第十三条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是汕头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全市港口、水路运

输行政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水上交通安全监督机关

汕头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负责港口内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

第十五条 国家设在口岸的其它监督管理机关

（一）汕头海关

汕头海关业务管辖范围涉及粤东 5个地级市(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

梅州市、汕尾市)和全国首个特别合作区——深汕特别合作区，覆盖面积 3.

1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215公里。关区内有一类口岸 7个(其中水运口

岸 5个、空港口岸 2个)、二类口岸 4个、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33个(其中集

中作业场地 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2个、保税监管场所 3个，注册企业

总数超过 1万家，业务涵盖海、陆、空、邮。

（二）龙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龙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隶属国家移民管理局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

边防检查条例》，负责对汕头港口岸（不含广澳港区），南澳前江、澄海

莱芜台轮停泊点的出境入境人员及其携带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及其载运的

货物实施边防检查，对出境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实施监护及对口岸限定区域

实施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出境入境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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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潮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潮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隶属国家移民管理局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

边防检查条例》，负责对汕头港口岸广澳港区、潮阳港口岸和广澳后江、

海门镇台轮停泊点的出境入境人员及其携带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及其载运

的货物实施边防检查，对出境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实施监护及对口岸限定区

域实施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出境入境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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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船舶进出港

第十六条 船舶动态报告

1. 船舶进出船舶报告区，应当向汕头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位和动态信

息。

2. 进境运输工具负责人应当在规定时限将运输工具预计抵达境内目

的港和预计抵达时间以电子数据形式通知海关。进境运输工具抵达设立海

关的地点以前，运输工具负责人应当将进境时间、抵达目的港的时间和停

靠位置通知海关。

出境运输工具离开设立海关的地点驶往境外的 2小时以前，运输工具

负责人应当将驶离时间以电子数据形式通知海关。对临时出境的运输工具，

运输工具负责人可以在其驶离设立海关的地点以前将驶离时间通知海关。

因客观条件限制，经海关批准，公路车辆负责人可以采用电话、传真

等方式通知海关。

3. 国际航线船舶航行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申报航线行驶，如遇台风避

风、船舶维修、货物目的地变更等原因需在航线途中临时抛锚、驶入维修

厂检修、停靠其他港口、更改目的地港口的，需向边防检查机关申报，由

边防检查机关变更船舶出入境（港）手续。

第十七条 船舶进出港报告与进出口岸管理

（一）海事管理机构

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港外装卸站，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

的航次计划、适航状态、船员配备和客货载运等情况。

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应当依法向汕头海事管理机构申请许可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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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事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

（二）海关

进境运输工具抵达设立海关的地点时，运输工具负责人应当按不同运

输方式向海关申报，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船舶进境(港)申报单》以

及申报单中列明应当交验的其他单证。进境运输工具抵达监管场所时，监

管场所经营人应当通知海关。

运输工具出境时，运输工具负责人应当按不同运输方式向海关申报，

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船舶出境(港)申报单》以及申报单中列明应当

交验的其他单证。出境运输工具负责人在货物、物品装载完毕或者旅客全

部登机(船、车)以后，应当向海关提交结关申请。出境运输工具驶离海关

监管场所时，监管场所经营人应当通知海关。

（三）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

人民共和国口岸检查办法》，交通运输工具负责人或者交通运输工具出境

入境业务代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提前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报告入境、出

境的交通运输工具抵达、离开口岸的时间和停留地点，如实申报员工、旅

客、货物或者物品等信息。

2. 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口前，需由船方或船舶代理经网上申报途径或

现场申报途径进行申报，申报内容包含船舶基本资料、船员基本资料、运

输货物基本资料、近一个月内途径城市、本航次出入境（港）城市、下一

港城市等。船舶资料申报需在船舶靠泊前 24小时完成，边防检查机关对申

报出入港船舶完成查验后，出入港船舶方可上下人员、装卸货物。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国际航行船舶停泊

码头及货物堆场装卸进出口货物范围属口岸限定区域，由边防检查机关管

辖。工作人员、工作车辆进出口岸限定区域，均应提前向管辖该口岸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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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站或者总站申请办理备案。凭备案信息经边检机关查验准许后方可通行。

第十八条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的监管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在进出港口 24小时前（航程不足 24小

时的，在驶离上一港前），通过“海事一网通办平台”向海事管理机构办

理申报手续，符合下列条件，经批准后方可进出港口，并通报港口行政管

理部门：

1. 所载运危险货物符合海上安全运输要求；

2. 船舶装载符合所持有的证书、文书的要求；

3. 拟靠泊或者进行危险货物装卸作业的港口、码头、泊位具备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危险货物作业经营资质。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航行、装卸或停泊，应悬挂专用警示标志，按规

定显示专用信号。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进行洗（清）舱、驱气或者置换活动期间，不得

检修和使用雷达、无线电发报机、卫星船站；不得进行明火、拷铲及其他

易产生火花的作业；不得使用供应船、车进行加油、加水作业。

第十九条 船舶引航

（一）引航申请

1. 下列船舶在交通运输部划定的海上引航区内航行、停泊或者移泊

的，应当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

1)外国籍船舶，但交通运输部经报国务院批准后规定可以免除的除外；

2)核动力船舶、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10万总吨及以上油轮；

3)可能危及港口安全的散装液化气船、散装危险化学品船；

4)长、宽以及吃水或者水面以上高度接近相应航道通航条件限值的船

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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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第 3项、第 4项船舶的具体标准，由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

构根据港口、航道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布。

2. 下列船舶在内河航行，应当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

1) 外国籍船舶；

2) 1000总吨以上的海上机动船舶，但船长驾驶同一类型的海上机动

船舶在同一内河通航水域航行与上一航次间隔 2个月以内的除外；

3) 长、宽以及吃水或者水面以上高度接近相应航道通航条件限值的船

舶；

前款第 3项船舶的具体标准，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管辖水域

的航道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布。

船舶自愿申请引航的，引航机构应当提供引航服务。

申请引航的船舶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相应的引航机构提出引航申请。

船舶不得直接聘请引航员或者非引航员登船引航。

船舶的引航申请和变更，应当按市级地方人民政府港口主管部门规定

的时间向引航机构提出。

（二）引航申请资料

申请引航的船舶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引航机构提供被引船舶的下列资

料：

1. 船公司、船名（包括中、英文名）、国籍、船舶呼号；

2. 船舶的种类、总长度、宽度、吃水、水面以上最大高度、载重吨、

总吨、净吨、主机及侧推器的种类、功率和航速；

3. 装载货物种类、数量；

4. 预计抵、离港或者移泊的时间和地点；

5.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上述申请资料应通过汕头港引航站阳光引航调度系统提交，由引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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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员进行申核。

（三）引航区域及引航员登离轮水域

在交通运输部核定的引航员登离轮水域登离轮并在汕头港及附近水域

实施引航。

（四）引航实施

1. 引航机构在接到船舶引航申请后，应当及时安排持有有效证书的引

航员，并通知申请人。

2. 引航机构应当满足船舶提出的正当引航要求，及时为船舶提供引航

服务，不得无故拒绝或者拖延。

3. 引航长、宽以及吃水或者水面以上高度接近相应航道通航条件限值

的船舶，引航机构应当制定引航方案，报市级地方人民政府港口主管部门

和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4. 引航方案应当由一级引航员主持或者参与制定。引航方案应当包括

船舶基本情况、注意事项、风险评估、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措施。

5. 引航机构应当根据船舶状况、通航条件和拖轮配备要求，制定合理

的拖轮使用方法。被引航船舶应当根据引航机构提供的拖轮使用方法的要

求安排拖轮或者委托引航机构安排拖轮，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6. 引航员登船后应当向被引船舶的船长介绍引航方案；被引船舶的船

长应当向引航员介绍本船的操纵性能以及其他与引航业务有关的情况。

7. 在一次连续的引航中，同时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引航员在船时，引

航机构必须指定其中一人为本次引航的责任引航员。

8. 引航员上船引领时，被引船舶应当在其主桅悬挂引航旗。任何船舶

不得在非引领时悬挂引航旗。

9. 引航员应当谨慎引航，按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及时报告被引船舶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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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点和时间确认

申请引航的船舶，应当使用专用的甚高频频道与引航机构和引航员联

系，确认登轮时间、地点等事项，并保持值守。

（六）拒绝、暂停或者终止引航

引航员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有权拒绝、暂停或者终止引航，并及

时向引航机构、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1. 恶劣的气象、海况；

2. 被引船舶不适航；

3. 航道或者码头条件不满足被引船舶的航行、停泊、作业的安全要求；

4. 被引船舶的引航员登离装置不符合安全规定；

5. 引航员身体不适，不能继续引领船舶；

6. 其他不适于引航的原因。

引航员在作出上述决定之前，应当明确地告知被引船舶的船长，并对

被引船舶当时的安全作出妥善安排，包括将船舶引领至安全和不妨碍其他

船舶正常航行、停泊或者作业的地点。

第二十条 船舶停泊码头的管理

进出境船舶到达海关监管区时，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单证或者

按照规定申请核验单证电子信息，并接受海关监管。海关按要求对停泊的

进出境船舶开展登临检疫和船舶在港期间的卫生监督工作。接受入境卫生

检疫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悬挂检疫信号，在检疫完毕以前，不得解除检

疫信号。除引航员外和经海关许可的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准上船，不准装

卸货物、行李、邮包等物品。停留在海关监管区的进出境船舶，未经海关

同意，不得擅自驶离。进出境船舶在海关监管场所停靠期间更换停靠地点

的，船舶负责人应当事先通知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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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港内禁锚区

未获特别许可，任何船舶不得进入本港军事禁区及控制区域。

禁止船舶、设施在水下电缆、管线、隧道等专用标志标示的本港水域

抛锚。

禁止船舶在所有桥梁上、下游规定范围内水域、各航道转弯处、水上

水下施工作业范围附近水域追越或者在单线航段会船、追越。

禁止船舶在航道、掉头区、禁锚区、港池锚泊；遇有特殊情况需要紧

急锚泊，应当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并立即报告海事管理机构，海事管理机构

接报后应当通报相关单位。

第二十二条 禁采区

汕头港的码头前沿水域、航道及锚地范围内除正常维护外，禁止采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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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港口经营管理

第二十三条 港口经营资质管理

在汕头港内从事港口经营，包括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

设施；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舶设施和服务；从事货物装卸（含过驳）、

仓储、港区内驳运；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

务，应当按照《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

汕头港从事港口经营的申请人符合资质条件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办理

《港口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拖轮经营

从事港口拖轮经营应当按照交通运输部《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经申

请取得港口经营许可。

汕头港配备拖轮，可全天候 24小时为进出汕头港的国内外大中型船舶

提供靠离码头、拖带护航、抢险救助、海上拖带、消防监护、接送船员等

服务。

第二十五条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

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资质认定及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管理应当按照交通运

输部《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和《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要求执行。

第二十六条 港口卫生检疫

汕头港入境、出境的人员、交通工具和集装箱，以及可能传播检疫传

染病的行李、货物、邮包等，均应当按照规定接受检疫，经海关许可，方

准入境或者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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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港口服务

第二十七条 港口船舶代理

汕头港的船舶代理公司主要从事为中外客商提供船舶代理、货运代理、

集装箱代理、现代物流及国际货运等业务，提供海运整箱、拼箱、陆运、

空运、订舱、制单、仓储、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和国际多

式联运等服务。

第二十八条 港口理货

从事港口理货业务的经营人，应当按照交通运输部《港口经营管理规

定》，办理备案手续。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不得兼营港口货物装卸经营业

务和仓储经营业务。

第二十九条 船舶港口服务

汕头港为进出港船舶提供生活品供应、燃物料、船员接送等服务。

为船舶提供岸电、燃物料、生活品供应、水上船员接送及船舶污染物

（含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等船

舶港口服务的单位，应当按照《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向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条 船舶水污染物处理

汕头港各码头企业均可接收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船

舶水污染物。汕头港具备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可接收船舶含油污水、生活

污水和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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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港口安全与环境保护

第三十一条 港口设施保安

汕头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根据汕头市交通主管部门出具的

《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和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制订导

则》起草制订《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检验和审查，

根据现场检验结果和审查意见对《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进行修改。现场检

验情况应当记录。《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经汕头市交通主管部门审核并按

要求修改后，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汕头市交通主管部门申请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的有效期为五年。

《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期限为签发之日起每周年的前三个月和

后三个月，港口设施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于《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签发之日起每周年的前三个月内，提出年度核验申请。

第三十二条 航道航标维护管理和保护

（一）航道管理和保护

建设跨越、穿越航道的桥梁、隧道、管道、缆线等建筑物、构筑物，

应当符合该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对通航净高、净宽、埋设深度等航道通

航条件的要求。

在通航河流上建设永久性拦河闸坝，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航道发展规划

技术等级建设通航建筑物。通航建筑物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

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在航道保护范围内建设临河、临湖、临海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应当符

合该航道通航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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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航道有关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就建设

项目对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作出评价。与航道有关的工程建设活动不得危

及航道安全。

在通航水域上建设桥梁等建筑物，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技术要求设置航标等设施，并承担相应费用。

禁止下列危害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在航道内设置渔具或者水产养殖

设施的；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倾倒砂石、泥土、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

在通航建筑物及其引航道和船舶调度区内从事货物装卸、水上加油、船舶

维修、捕鱼等，影响通航建筑物正常运行的；危及航道设施安全的及其他

危害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

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采砂，不得损害航道通航条件。

（二）汕头港海域公用航标情况

汕头航标处负责福建诏安湾诏安角至深圳大鹏湾大鹏角之间沿海水域

公用导助航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其中汕头港沿海水域公用导助航设施分别

由汕头航标管理站、南澳航标管理站和潮阳航标管理站实施具体管理和维

护工作。截至 2023年 4月，汕头湾内及外海海域共有公用航标 158座，其

中目视航标 135座，无线电航标 22座，音响航标 1座。汕头湾内公用航标

53座，其中汕头港 1-20号灯浮标标识汕头港主航道；广澳港区公用航标 2

7座，其中广澳港区 1-13号灯浮标标识广澳港区航道；海门港区有公用航

标 33座，其中海门港 1-7号灯浮标识海门港航道；南澳周边水域有公用航

标 39 座，其中莱长渡运 1-6 号灯浮标标识莱长渡运航道、后江水道 1-16

号灯浮标识后江水道。

（三）助航标志的维护

航标维护是指从航标建设完成至撤除之间为保障其正常工作和效能对

航标结构、设备等实施的所有检查、更换、修理等活动，又称航标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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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标维护包含航标巡视、航标巡检、航标保养和航标修复四类。

航标维护单位和专用航标的所有人应当对航标进行巡查和维护保养，

保证航标处于良好适用状态。航标维护工作应满足航标维护质量指标要求，

包括航标正常率和航标维护正常率，其中航标正常率应不低于 99.0%，航

标维护正常率应不低于 99.5%。视觉航标维护应满足“标位准确、灯质正

常、涂色鲜明、结构良好”的总体目标；音响航标维护应满足“信号清晰、

发放及时” 的总体要求；无线电航标维护应满足“信号准确、频率稳定、

功率正常、工作连续” 的总体目标;AIS岸台网络系统和无线电指向标-差

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台站运行正常。

从事航标维护的单位应当建立沿海航标维护质量保证体系，按照《沿

海航标维护质量管理体系导则》（JT/T 729）牵头建立和运行质量管理体

系，健全、落实沿海航标维护管理制度，加强航标维护管理制度的落实和

执行。航标维护单位应按照《海区航标维护--固定建（构）筑物》（JT/T7

31）和《沿海浮动视觉航标维护规程》（JT/T953）等有关国家及行业技术

标准及《海区航标维护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制度要求开展航标维护工

作。

航标发生位移、损坏、灭失的，航标维护单位或者专用航标的所有人

应当及时予以恢复。天气海况允许情况下，应尽快修复失常航标，缩短航

标修复时限。发生灯光熄灭、灯质错误、结构破损、无线电信号停发或错

误、音响航标信号停发或错误的情况时，航标修复时限为 48小时；发生灯

浮离位、失踪和航标结构严重损坏的情况时，航标修复时限为 72小时。

（四）助航标志的保护

任何单位个人都有保护航标的义务，禁止一切危害航标安全和损害航

标工作效能的行为。

对于危害航标安全或者损害航标工作效能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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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航标损坏、失常、移位或者漂失时，应当立即

向航标管理机关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航标附近设置可能被误认为航标或者影响航标

工作效能的灯光或者音响装置。

因施工作业需要搬迁、拆除航标的，应当征得航标管理机关同意，在

采取替补措施后方可搬迁、拆除。搬迁、拆除航标所需的费用，由施工作

业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在视觉航标的通视方向或者无线电导航设施的发射方向，不得构筑影

响航标正常工作效能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影响航标正常工作效能

的植物。

船舶航行时，应当与航标保持适当距离，不得触碰航标。船舶触碰航

标，应当立即向航标管理机关报告。

第三十三条 港口环境保护

港口经营人应当依照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港口作业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建设港口工程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港口建设项目的安

全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岸基供电设施、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必须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四条 船舶污染物排放的控制

船舶从事下列作业活动，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1. 舷外拷铲、油漆作业或者使用焚烧炉；

2. 港区水域内洗舱、清舱、驱气以及排放垃圾、生活污水、残油、含

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资污水等污染物和压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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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冲洗沾有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资的甲板；

4. 进出船舶水上拆解、打捞、修造和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

5. 船舶油料供受作业。

禁止船舶在汕头内海湾排放船舶垃圾、含油污水、生活污水等污染物，

应当排入港口接收设施或者由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在汕头内海湾外

其他港口水域，符合《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要求。

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应当遵守船舶排放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控制要

求。船舶应当使用低硫燃油或者采用使用岸电、清洁能源、尾气后处理装

置等替代措施满足船舶大气排放控制要求。

船舶处置污染物，应当在相应的记录簿内如实记录。船舶污染物接收

单位应当在污染物接收作业完毕后，向船舶出具污染物接收单证，经双方

签字后确认并留存至少 2年。船舶应当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存放，对含

有毒有害物资或者其他危险成分的垃圾应当单独存放。

第三十五条 港口水域及工程禁止行为

在汕头港水域内禁止从事养殖、种植活动，不得倾倒泥土、砂石和违

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

不得在港口进行可能危及港口安全的采掘、爆破等活动；因工程建设

等确需进行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报经汕头市交通主管部

门批准。汕头市交通主管部门将审批情况通报海事管理机构。

第三十六条 港口畅通保障

在旅客严重滞留或者货物严重积压阻塞港口的紧急情况下，汕头市交

通主管部门将依法采取措施进行疏港。汕头市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认为

必要时，可以直接采取措施，进行疏港。港口内的单位、个人及船舶、车

辆应当服从疏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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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港口应急处置

第三十七条 海上救助

汕头市人民政府设立汕头市海上搜救分中心（以下简称市搜救中心），

负责统一部署、组织指挥、协调海上搜救工作。市搜救中心的日常工作由

海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

市搜救中心负责制定海上搜救、防止船舶污染、防抗热带气旋等应急

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搜救成员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履行义

务，服从市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组织和指挥。

船舶、设施、人员海上遇险时，应当采取措施自救并及时发出遇险信

号，将遇险的时间、地点、遇险状况以及救助要求向市搜救中心或者海事

管理机构报告。事故现场附近的船舶、设施、人员发现海上遇险事故或者

收到求救信号，应当尽力救助遇险人员，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市搜救中心

或者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搜救中心或者海事管理机构收到遇险信号或者报

告后，应当及时组织救助，并按规定上报。海上搜救成员单位应当按照市

搜救中心的统一组织和协调，参加搜救工作。遇险现场附近的船舶、设施

和人员必须服从市搜救中心或者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

第三十八条 水上险情、交通事故、污染水域事故处理

船舶、海上设施发生海上交通事故，应当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并接受调查。

海事管理机构可以根据事故调查处理需要拆封、拆解当事船舶的航行

数据记录装置或者读取其记录的信息，要求船舶驶向指定地点或者禁止其

离港，扣留船舶或者海上设施的证书、文书、物品、资料等并妥善保管。

有关人员应当配合事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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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发生污染事故，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和

消除污染，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接到报告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立即核

实有关情况，并按规定上报。

发生船舶污染事故，组织事故调查处理的机关或者海事管理机构应当

及时、客观、公正地开展事故调查，勘验事故现场，检查相关船舶，询问

相关人员，收集证据，查明事故原因。组织事故调查处理的机关或者海事

管理机构根据事故调查处理的需要，可以暂扣相应的证书、文书、资料；

必要时，可以禁止船舶驶离港口或者责令停航、改航、停止作业直至暂扣

船舶。

第三十九条 港口事故与灾害应急预案

针对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港口事故和灾害，按照《汕头市交通行

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汕头市港口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汕头

市港口预防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等进行处置。

从事危险货物装卸的码头、泊位的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当制定本单位的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

定期组织演练。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当立即向汕头市交通主管部门

报告。（值班电话：0754-8829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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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 则

一、本章程如与国家法律、法规有出入，依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二、本章程自 2023年 10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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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汕头市港口锚地现状表

锚地名称 功能 面积(km2) 水深(m)

汕头湾锚地 引航、待泊、检疫 13 12~18

1#锚地 装卸 R=270m 4.5~10

2#锚地 装卸 R=270m 6.0~9.2

3#锚地 装卸 R=270m 3.9~6.9

4#锚地 装卸 R=270m 5.0~7.6

5#锚地 装卸 R=270m 4.5~10

6#锚地 装卸 R=270m 4.5~10

7#锚地 装卸 R=270m 4.5~10

11#锚地 装卸 R=270m 8~10

12#锚地 装卸 R=270m 8~10

13#锚地 装卸 R=270m 8~10

14#锚地 装卸 R=270m 8~10

龟西 1#锚地 防台 R=270m 6

龟西 2#锚地 防台 R=270m 6

龟西 3#锚地 防台 R=270m 6

龟西 4#锚地 防台 R=270m 6

龟西 5#锚地 防台 R=270m 6

汕头港区第一引航锚地 引航、待泊、检疫 R=1海里 13-15

汕头港区第二引航锚地 引航、待泊、检疫 R=1海里 13-15

广澳港区第一引航锚地 引航、待泊、检疫 R=1海里 24

广澳港区第二引航锚地 引航、待泊、检疫 R=1海里 16

潮阳港区 1号 引航、待泊、检疫 R=1海里 20-23

潮阳港区 2号 引航、待泊、检疫 R=1海里 14

南澳港区 1号 引航、待泊、检疫 R=1海里 13-15

南澳港区 2号 引航、待泊、检疫 R=1海里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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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二、港口相关部门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1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天山北路与春江路交界处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大楼
0754-88278671

2
汕头市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局
汕头市天山北路春江大厦 0754-88388312

3 汕头市港航事务中心 汕头市韩江路31号 0754-88932345

4 汕头港引航站 汕头市韩江路31号 0754-88932490

三、水上交通安全监督机关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一） 汕头海事局 汕头市海滨路47号海事大楼 0754-88900158

1 汕头龙湖海事处 汕头市海滨路47号海事大楼5楼 0754-88900173

2 汕头榕江海事处 汕头市滨港路滨港园23幢1楼 0754-88274763

3 汕头潮阳海事处
汕头市潮阳区潮海路口岸综合大

楼9楼
0754-83876605

4 汕头南澳海事处
汕头市南澳县黄花山管委西长路

猴头澳
0754-86814000

5 汕头广澳海事处
汕头市濠江区广达大道广澳港区

港口大厦汕头广澳海事处
0754-87373137

6 汕头澄海海事处
汕头市澄海区324国道岭亭路段

外经大楼6楼
0754-85862351

7 汕头海事局交管中心 汕头市海滨路47号海事大楼10楼 0754-889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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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汕头航标处 汕头市金平区海滨路23号 0754-88550167

1 汕头航标管理站 汕头市金平区海滨路23号 0754-88521042

2 南澳航标管理站 汕头市南澳县亨翔工业区 0754-86818778

3 潮阳航标管理站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潮海路 0754-86636813

四、口岸查验单位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一） 汕头海关 汕头市龙湖区珠江路34号 0754-81198114

（二）
龙湖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
汕头市金平区招商路2号 0754-88972000

（三）
潮阳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
汕头市潮阳区新华大道 0754-8387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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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港各港区规划布局图

汕头港广澳港区规划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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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港广澳港区规划布置图（东作业区）

汕头港海门港区规划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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